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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 CD165D别克牌小型轿车的价格评估结论书

明信价评字（2018）HF12-3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评估执业规范（试行）》、《山东省

价格鉴证操作规范》等国家有关价格评估的规定，对桓台县人民法院委托的

鲁 CD165D别克牌小型轿车进行了现场勘验，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核确认。

标的车辆所有人王力，品牌型号为别克牌 SGM7240ATA，车辆识别代号为

LSGWS52X08S050428，发动机号码 080800131，注册日期 2008年 5月，使

用性质非营运。经过市场调查，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现有资料，遵循独立、客

观、公正的原则，依照标的车辆的实际状况，采用科学的评估方法，以 2018

年 12月 18日为价格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车辆进行了价格评估。确定：

标的车辆在价格评估基准日价值为：￥282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万捌

仟贰佰元整。

本报告自报告出具之日起有效期一年。

（详见价格评估结果报告书）

注册价格鉴证师：王明君

山 东

明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价格鉴证师：马振同

二 0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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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评估结果报告书

一、委托方

桓台县人民法院

二、价格评估标的

鲁 CD165D别克牌小型轿车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三、价格评估目的

为人民法院审理执行案件提供价格参考依据

四、价格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2月 18日

五、价格定义

价格评估结论所指的价格是指：评估标的车辆在价格评估基准日采用公开

市场价值标准确定的市场价格。

六、价格评估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价格评估执业规范（试行）》；

3、《山东省价格鉴证操作规范》；

4、《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5、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1、桓台县人民法院鉴定委托书；

2、桓台县人民法院（2018）鲁 0321执 874号之四执行裁定书复印件；

3、标的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三）评估方收集的有关资料

1、现场勘验及市场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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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勘验照片。

七、价格评估原则

1、独立、客观、公平、公正、依法、科学、效率原则；

2、合法原则；

3、供求原则；

4、替代原则；

5、贡献原则；

6、最高最佳使用原则；

7、评估基准日原则；

8、预期收益原则。

八、价格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与市场法相结合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九、价格评估过程

接受委托后，我们成立了价格评估小组，制定了作业方案，对鲁 CD165D

别克牌小型轿车进行了现场勘验，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核确认。标的车辆所

有人王力，品牌型号为别克牌 SGM7240ATA，发动机号码 080800131，车辆识

别代号为 LSGWS52X08S050428，注册日期 2008年 5月，使用性质非营运。经

过市场价格调查，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现有资料，参照价格评估基准日同类车型、

相似配置车辆价格确定其重置成本（含购车税等），根据标的车辆使用年限及标

的车辆现状，结合其实际使用情况（车辆技术状况、使用和维修状态、原始制

造质量、工作性质、工作条件）采用年限折旧法确定其综合成新率，结合淄博

市二手车市场的买卖情况确定标的车辆在价格评估基准日价值为 28200.00元。

十、价格评估结果（保留至十元）

标的车辆在价格评估基准日价值为：￥282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万捌

仟贰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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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价格评估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1、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客观、真实；

2、评估标的车辆先行用途不变且权属证明合法有效。

十二、价格评估声明

1、我们在本价格评估结果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和准确的，委托方提供

资料的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

2、本价格评估结论书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现有

的资料作出的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价格评估结果报

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我们与本价格评估报告中的价格评估对象没有利害关系，也与有关当事

人没有个人利害关系和偏见；

4、我们对本价格评估结论报告中的车辆进行了现场勘验，仅限于其外观、

基本配置情况；

5、我们依照《山东省价格鉴证操作规范》、《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进

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价格评估报告；

6、本估价报告仅是在报告中说明的假设条件下对估价车辆正常市场价格进

行的合理估算，报告中对估价对象权属情况的披露不能作为对其权属确认的依

据，估价对象权属界定以有权管理部门认定为准；

7、本报告仅对本次委托有效，不作它用。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向委托方

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结论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

媒体上；

8、如对本结论有异议，可于结论书送达之日起 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重新评

估或补充评估，一并提交新的相关证据材料；

9、本评估报告自报告日起有效期一年。

十三、价格评估作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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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18日——2018年 12月 25日

十四、价格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山东明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资质证号：中 J150057

十五、价格评估人员

注册价格鉴证师： 王 明 君

注册价格鉴证师： 马 振 同

十六、附件

（一）现场勘验照片

（二）桓台县人民法院（2018）鲁 0321执 874号之四执行裁定书复印件

（三）标的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四）价格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六）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山东明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二 0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